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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6、8、10、12、16、18号6号楼309、310、311、312、318、320、610、620、1515、1522、1523号11套办公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黄桂芬所有的、位于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6、8、10、12、16、18号6号楼309、310、311、312、318、320、610、620、1515、1522、1523号11套办公用房房地产，属“庄胜广场”项目。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西商国用（2011出）第10253号]，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108.03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西字第061943号]，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1052.28平方米。全部为办公用途。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2月24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咨询目的，对估价方法选用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6、8、10、12、16、18号6号楼309、310、311、312、318、320、610、620、1515、1522、1523号，用途为办公用房。现状已出租，周边类似办公用房售价约3-5万。近期周边有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具备使用比较法的条件。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是

	收益法
	咨询对象用途为办公用房，为收益性物业。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咨询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周边办公用房因物业档次不同，租金水平约7-13元/平方米·天。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该方法求取。
	是

	成本法
	成本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房地产估价。咨询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具有采用比较法、收益法进行估价条件，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
	否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测算。

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本次房地产市场价值详见下表。

	309号办公用房（典型户型）
	估价方法
	权重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50%
	35738

	
	收益法
	50%
	31669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33704

	房地产市场价值（万元）
	3621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34411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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